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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

號文心樓6樓

承辦人：彭彥穎

電話：04-22289111 #22206

電子信箱：m81109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5月6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資服字第105009252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行政院函、規範、修正總說明、修正對照表(1050092522_Attach01.pdf、105009

2522_Attach02.pdf、1050092522_Attach03.pdf、1050092522_Attach04.pdf)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修正「公文電子交換系統資訊安全管理規範」

，自105年4月29日起生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05年4月29日院授發檔(資)字第1050008272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檢送旨揭規範、修正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，前揭內

容業登載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全球資訊網（網址

：http://www.archives.gov.tw）。

三、旨揭規範茲考量公文電子交換系統實務安全防護需要，爰

擬具「公文電子交換系統資訊安全管理規範」修正草案，

計修正八點，以及增訂附錄二、附錄三，修正重點如下:

(一)鑑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CNS27001標準不具強制性，且政

府機關(構)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並未限定資

訊安全第三方稽核標準，爰予刪除。(修正規定第二點)

(二)依交換層開發維運現況及未來系統發展，增列共用中

心、自管中心及自建中心等三種型態之定義，刪除閘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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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。(修正規定第四點)

(三)依實務管理需要，增修管理層機關教育訓練、交換層機

關IP位址管理、終端層主機網路芳鄰限縮存取權限；刪

除自建中心閘道系統等內容，並增列使用共用中心或自

管中心者之主管機關仍應負督導責任之規定及因應公文

電子交換全程加密安全防護需要，增列密碼模組使用管

理規定。(修正規定第五點)

(四)因應系統防護需要，配合政府機關（構）資通安全責任

等級分級作業規定，增列資安監控中心(SOC)防護規定

。(修正規定第七點)

(五)為利分層管理需要，增列管理層及交換層機關獎懲建議

；並因應特殊情況，新增中止服務規定。(修正規定第

十一點及第十三點)

(六)配合第五點增列密碼模組使用管理規定作業需要，增列

附錄二「天元模組遺失毀損報告單」及附錄三「天元模

組緊急狀況處置報告單」；原附錄二及附錄三依序調整

序號為附錄四及附錄五，並配合修正內容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

副本：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(含附件) 2016-05-06
14:48:31


